
陕西中医学院科研项目劳务费支出暂行规定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贯彻国家科研经费政策，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通知》（教财[2011]12号）文件精神，按照《关于印发陕西中医学院各项经费报销审批程序的若干规定的通知》（陕中院办字（2010）第25号）及有关文件的要求，现将科研项目劳务费支出规定如下：

1、参照有关文件要求，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2、加强项目劳务费管理，科研经费到帐后项目负责人编制劳务费预算上报科技处备案，不得简单按比例和随意排列。
3、项目负责人在发放劳务费时，依据项目劳务费预算项内容，在经费预算规定的范围内严格控制劳务费支出，必须由本人签收或发至本人个人银行账户，并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得由他人以任何理由代签。

4、参照有关文件要求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劳务费支出以30元/日为上限，项目负责人根据相关人员的实际工作时日统一结算发放。
5、办理劳务费发放手续时须统一填写《陕西中医学院使用科研项目经费发放劳务费承诺书》（附件1）和《陕西中医学院科研项目人员劳务费发放明细表》(附件2)报科技处备案。

6、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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